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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0年10月13日

(2020)浙0383民初2828号
郭元兵:原告何友庄与被告郭元兵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 0383 民初 2828 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本院

判决如下:郭元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何友

庄货款 20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 20000 元为计

算基数，自 2020 年 8 月 11 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

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00 元，减半

收取 150 元，由郭元兵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龙港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27破10号

本院于 2020 年 9 月 2 日根据浙江汇发市政园

林建设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怡达实业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20年9月29日，经法定程

序指定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担任浙江怡达实业有

限公司管理人。该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前，向管理人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地址:温州

市 鹿 城 区 车 站 大 道 神 力 大 厦 主 楼 五 层 ，邮 编:

325000，联 系 人: 周 伟 、王 叶 苗 ( 联 系 电 话:

18106765800、88996867)]申报债权，申报时应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如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该公司的债务人

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

09 时 00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苍南县灵溪镇玉苍路

1661 号)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或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

提交授权委托书。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1157号

陈凤：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嘉兴市分公司诉被告陈凤保证保险合同、保

险费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浙 0382 民初 1157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1186号

连兴亮：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嘉兴市分公司诉被告连兴亮保证保险合

同纠纷、保险费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382 民初 1186 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虹

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1387号

吴旭升：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

行诉被告乐清市浙南机电有限公司、浙江永正电子

有限公司、浙江泰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杨大东、

王忠昆、王乐萍、王安平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382民初13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3191号

钱千娜：本院审理原告浙江万银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诉被告钱千娜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初3191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6121号

方阿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市支行与被告方阿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382民初612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1651号

陶朝荣：本院受理原告金德法诉被告陶朝荣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浙 0411 民初 165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1107号

沈利中：本院受理原告吴雪成诉被告沈利中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411民初11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2民初3964号

王添喜、闫会、池镜清：本院受理的（2020）浙

0502 民初 3964 号原告湖州金正非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王添喜、闫会、池镜清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者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易

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

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

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举

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 15 日。本案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2民初899号

潘利荣、薛小娥：本院受理的（2020）浙0502民

初 899 号原告陈天翔与被告潘利荣、薛小娥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

判决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

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

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22民初4494号

长兴旭丰纺织有限公司、长兴云利非织造布有
限公司、长兴飞悦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湖北炬兴建
筑装饰成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哈尔滨中自

精合精密仪器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们单位票据追索

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副本，现

依法公告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当事人

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告知书、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 30 日内。

本院定于2021年1月1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四号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并定于2021年1月27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宣判此案，逾

期则依法作出缺席判决。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2770号

蒋新颜:本院受理原告陈亦文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本

案陈亦文诉请本院判令: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

1 万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

至款清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上述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

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定

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 9 时在递铺法庭第三审判庭(天

荒坪北路 501 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

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1831号之一

唐宝山：本院审理原告何水凤与被告唐宝山离

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523 民初

183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何水凤诉讼请

求。本案受理费 300 元，由何水凤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2424号

杭州由我科技有限公司、叶斌：本院受理原告王

健与被告杭州由我科技有限公司、叶斌网络购物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

依法撤销原告王健与被告杭州由我科技有限公司所签

订的网络购物合同；2.被告杭州由我科技有限公司返还

原告王健合同价款115690元；3.被告叶斌对被告杭州

由我科技有限公司上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

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

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举证

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

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 9 点

00 分在递铺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2425号

杭州概帮科技有限公司、叶斌：本院受理原告

王健与被告杭州概帮科技有限公司、叶斌网络购物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故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依法撤销原告王健与被

告杭州概帮科技有限公司所签订的网络购物合同；2.

被告杭州概帮科技有限公司返还原告王健合同价款

10500元；3.被告叶斌对被告杭州概帮科技有限公司上

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

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

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

响本案审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0年12月

29日9点30分在递铺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2426号

杭州夯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叶斌：本院受理

原告王健与被告杭州夯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叶斌

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依法撤销原告

王健与被告杭州夯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所签订的

网络购物合同；2.被告杭州夯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返还原告王健合同价款 327855 元；3.被告叶斌对被

告杭州夯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上诉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上述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举

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

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

本案审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 2020 年 12

月29日10点00分在递铺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1民初2683号

钱备跃：本院受理林国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等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03破18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东

支行的申请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裁定受理被申请人

金华市江旺五金工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指定金华安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责任公司担任金华市江旺五金工具有限公司的管

理人。金华市江旺五金工具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在 2020 年 11 月 19 日前，向金华市江旺五金工具有

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地址：金华市婺城区八一北街

118号汇金国际商务中心8楼815室；邮编：321000；

申报联系人：蒋爱娜，电话：18967918172）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金华市江旺五金工具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金华市江旺

五金工具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23民初2085号

黄雨：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武义中银富登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黄建、舒海燕、黄雨、浙

江铁成工贸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依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被告黄建立

即归还贷款利息 406673.66 元，其中拖欠利息金额

217675.12元，逾期本金产生的利息 112345.40 元，拖

欠利息的罚息 76653.14 元（利息已算至 2020 年 7 月

27 日，以后仍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到清偿之

日）；2、被告舒海燕、黄雨、浙江铁成工贸有限公司

对上述贷款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件受理

费由各被告共同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审判组织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案定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9 时在武义县

人民法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你准时出庭，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通讯员 蔡旻颖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自家的狗咬了街坊邻居，养狗的夫妻两人却

拒不承认狗是自己饲养的，在法庭上作虚假陈述，还让2

名证人作伪证。近日，台州市椒江区法院审理该案，判决

夫妻两人赔偿损失，同时对不诚信诉讼的4人处以罚款

处罚。

去年年底，椒江的陈老太买完菜回家途中，被邻居罗

某夫妻饲养的大狗扑倒，全身多处被咬伤。陈老太随即被

家人及罗某妻子徐某送去医院急救。经诊断，陈老太为多

发性动物咬伤、左胫骨下端骨折，医疗费前前后后花了1

万多元。

事后，罗某夫妻向陈老太赔偿了5000元，剩余款项则

不了了之。于是，陈老太将两人告到了法院。

“狗是别人的！”法庭上，罗某夫妻却矢口否认自己是

饲养人，称当时之所以送陈老太就医，仅仅是出于邻里情

谊。夫妻两人还找来了邬某和翁某作证，2名证人表示，

咬陈老太的大狗，跟罗某夫妻没有关系。罗某夫妻和证人

还宣读了据实陈述的保证书。

为查明事实，承办法官前往事发地点走访，在居委会

了解到，罗某夫妻养的狗已多次发生咬人、扑人的情况，而

且周边居民对这对夫妻的不文明养狗行为意见很大。部

分居民表示，自己亲眼目睹陈老太被狗咬伤的过程，也确

认咬人的狗就是由罗某夫妻饲养。与此同时，法院调取了

事发当天的110出警视频，罗某夫妻在110出警过程中，

也均认可狗由自己饲养。

近日，法院对该案第二次开庭，并播放了该视频。徐

某看到视频片段后神色慌张，与罗某小声嘀咕，罗某口中

反复念叨，“狗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庭审中，尽管法官反

复追问，罗某夫妻还是坚持狗不是自己养的，陈老太受伤

与自己无关。

即便罗某夫妻再三抵赖，因各类证据充足，法院最终

认定涉案犬只为罗某夫妻饲养，夫妻两人应当对原告陈老

太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近日，椒江法院查明被告罗某、徐某在当庭宣读保证

书、知悉诉讼过程中虚假陈述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情

形下，仍否认案涉犬只为两人饲养，作出虚假陈述，依照相

关法律规定，决定对罗某、徐某各罚款2000元。同日，法

院对证人翁某、邬某作伪证的行为，分别作出罚款2000元

的决定。

承办法官表示，罗某夫妻作为饲养人，对狗负有看管、

约束的义务，应做到文明养狗。未对狗尽到合理看管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均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院判决被告向

原告口头赔礼道歉，共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4万余元。

造假招生“官网”，
就为收集学生信息

“想法”蛮多的程序员栽了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郑茗月 罗炜协

本报讯 打开学校官方网站，点入报名窗口填

写学生个人信息，但没想到是，这个所谓的招生网

站居然是假的。日前，慈溪市法院审结了一起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案件。

今年3月的某天，慈溪某中学副校长郑先生看

到一个网站链接，内容是关于他们学校2020年招

生情况通知，不由深感讶异，“我们从来没有发布过

这样的信息，内容都是虚假的。而且根据规定，必

须通过教育局批准才能对外公布招生情况。”郑先

生随即报了案。

不久，案件告破。该涉案网站的制作人彭某在

接受慈溪警方讯问时，如实供述利用网站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的事实。

彭某中专毕业后在上海打工当程序员，工资不

高，他打算将来自己创业办培训学校。2017年6月

左右，他制作了一个网站，用来发布江浙沪一带与

学校有关的招生简章及情况，并在页面里设置了

“入学资格咨询”窗口，需要填写学生姓名、家长联

系方式、在读年级等具体信息。

“我就是想通过收集这些个人信息，为自己将

来创办培训学校奠定基础，实在不行还可以和培训

机构合作，把这些个人信息卖给他们赚钱。”彭某交

代，运行该网站的目的就是收集家长和学生的信

息，网站内容都是直接从别处复制粘贴的，也没有

核实真假。

被害人大多是家长。家长说，孩子正处于升学

阶段，他们希望了解学校招生情况才点入这些链

接，看到页面上有报名窗口就想试试看能不能报上

名，于是按照要求填写了个人信息。据悉，从2017

年9月至今，彭某一共收集了1.3万余条身份信息。

目前，该网站已关闭。

法院经审理认为，彭某的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判处彭某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

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党员奉献日

10月12日，舟山市定海区金塘镇大鹏

岛党群服务中心门口，一场便民服务活动正

在进行，岛上的村民们高高兴兴地享受着暖

心服务。当天，舟山市金塘个体劳动者协会

的党员们利用手中一技之长在这里开展“党

员奉献日”活动，深受小岛村民的欢迎。

姚峰 摄

咬伤老太的狗，一会“是我的”一会“不是我的”
这对夫妻在法庭上作虚假陈述，各被罚2000元


